
1.1.1 就业推荐表 

一、《就业推荐表》全称《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是由北京市教委制定，

由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统一印刷，发放给毕业生的推荐材料，是学校向用人单位提

供的证明毕业生情况的唯一书面材料，具有较高的威信和可信度，其下联“用人单位回执”

则作为毕业生领取三方协议的凭证。推荐表是毕业生申请户口、报考公务员等必备材料，学

生务必认真填写，妥善保管。 

二、学院发放原则：只有国家计划内招收的毕业生才有资格领取推荐表。单位定向、委

培毕业生、非国家计划内招收的毕业生不予发放推荐表。地区定向学生予以发放推荐表，但

在推荐表“就业范围”一栏辅导员应填写为“XX 地区就业”（XX=定向地区）。定向生必须严格

按照原定向协议就业，若准备考研及出国需征得原定向单位的同意。 

三、每个学生只能拥有一份《就业推荐表》，如有损毁、丢失等情况，需向学院提出申请

并提交情况说明（损毁需要提交原件），经学院分管研究生领导审核签字后，向研究生工作部

（处）申请，由研究生工作部（处）补发一份。 

四、表格填写原则（详见填写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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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X 届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模板） 

               （此表仅限非定向毕业生使用）        No.xxxxxxx 

个 
人 
信 
息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X 族 

近期一寸 

免冠照片 

（必须贴）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xx 年 xx 月 健康状况 良好 

毕业学校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院    系  专    业 填写专业全称 

学    号  学    历 研究生 学    制 三年 

生源地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   /县（区） 毕业时间 20XX 年 7 月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学生填写就业常用邮箱 

奖惩情况 填写研究生期间主要的获奖情况 
社 
会 
实 
践 

填写研究生主要的社会实践、简短、填满即可 

 

特 
长 
及 
能 
力 

 

1、主修外语语种及水平                      2、计算机水平：                             

3、特长能力：                              4、在校期间担任职务：                       

学 
校 
推 
荐 
意 
见 

毕业生培养方式 统招统分 就业范围 全国就业 

院（系、所）意见 

学院加盖公章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毕业生就业部门意见 

以上表格内容填写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就业部门名称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联系人 
学院辅导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学院辅导员

电话 
传真  

备 
注 

1、持此推荐表的毕业生应为国家统一招生录取的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 

2、此表每名毕业生只有一份，并须由培养单位校级主管就业部门盖章（红章）方能有效。（复印无效） 

3、此表所附回执请用人单位于    月     日前返回培养单位。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印制  

（以下由用人单位填写） 
               用 人 单 位 回 执        No.xxxxxxx  

                大学（学院） 
 经研究，我单位拟同意接收你校                （专业）毕业生             （学号：           ）。

请凭此回执换发就业协议书，并请在     月    日之前与我单位签订协议书，否则此接收意向取消。 
                                       年     月    日（用人单位及部门盖章） 

 

单位名称  所有制性质  上级主管部门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中共党员、中共预

备党员、共青团员、

群众   四选一 

延迟毕业的学生根据实

际情况填写 1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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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就业协议书 

一、《就业协议书》全称《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俗称“三方协议”，由

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三方签订的明确三方在就业择业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

是办理毕业生就业手续的依据，是确认就业意向和劳动需求的凭证，学生务必妥善保管。 

 

二、学院发放原则： 

只有国家计划内招收的毕业生才有资格领取就业协议书。单位定向、委培毕业生、非国

家计划内招收的毕业生不予发放就业协议书。地区定向学生予以发放协议书，但在协议书培

养方式一栏应填为“定向”，且签协议单位须是定向地区内单位。 

单位定向生必须严格按照原定向协议就业，若准备考研及出国需征得原定向单位的同意。 

每个学生只能拥有一份《就业协议书》， 就业协议书经单位、学院、学校任意方盖章后

即成为签订中的有效协议。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学生违约，如单位或学生因极特殊情况出现违

约情况，可向学院提出申请并提交情况说明、单位解约函、原三方协议（三页）， 经学院分

管研究生领导审核签字后，向研究生工作部（处）申请，由研究生工作部（处）补发一份。 

如有损毁、丢失等情况，需向学院提出申请并提交情况说明（损毁需要提交原件），经学

院分管研究生领导审核签字后，向研究生工作部（处）申请，由研究生工作部（处）补发一

份。 

 

三、表格填写原则（详见填写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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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 

毕业生基

本情况 

（学生本

人填写） 

姓名 略 性别 略 民族  略 出生日期 略 

政治面貌 
党员/预备党员/团

员/群众 
健康状况 良好 身份证号 略 

毕业学校  院（系） 略 专业 略 

学号 略 培养方式 统招统分 学历 研究生 学制 三 

生源地区 /省  /市  /县（区） 毕业时间 20XX 年 7 月 

家庭地址 具体到门牌号 家庭电话 能够联系到的电话 

电子邮箱 能够联系到的 电话/手机 电话、手机都写 

用人单位

基本情况 

(主要是

用人单位

填写) 

单位全称 填写所签约单位全称(此是报到证抬头)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可以由用人单位填写  

单位地址 填写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略 

联系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有效电话 单位传真  有效电话 

电子邮箱  职位类型 （划勾选择即可） 

行业类型 

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部队 （划勾选择即可） 

单位性质 
机关/科研设计/高等教育/中初教育/医疗卫生/其他事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其他企业/部队/农

村建制村/城镇社区（划勾选择即可） 

档案转寄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地址  

档案接收联系人  档案接收电话  邮政编码  

户口迁移地址 很重要（若自己填写，一定要咨询用人单位负责人后填写，并且要具体到门牌号码） 

培养单位

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联系人  辅导员姓名 联系电话 辅导员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 19 号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邮政编码 102617 

经毕业生（甲方）、用人单位（乙方）、培养单位（丙方）协商，同意达成以下约定：  

1、甲、乙、丙三方须共同遵守本协议背面所列内容。  

2、甲、乙双方如有其他约定，可本着平等协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另附约定，并视为本协议的一部分。 

3、其他约定（如工作地点等，可另附页说明）：其他协议约定可以加写在此处(加写有效) 

毕业生 

意见 

我同意到 XX 单位工作                                                                      

签名_________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

意见 

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 

（有人事权的单位此栏可略，无人事权的单位请加盖上级主管

部门人事公章或人事代理机构公章）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毕业生所在院（系）意见：   

所在院系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培养单位）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意见： 

研究生工作部（处）盖章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本协议书限国家统一招生录取的普通高等教育非定向本、专科（含高职）毕业生使用。 

2、甲、乙双方签署意见后，应在一个月内交送丙方签署意见，逾期所产生的后果由责任方承担。 

第一联：培养单位留存（复印无效）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印制                  NO.BJY XXXXXXX 

黄色区间内很重要（若自己填写，一定要咨询用人单位相关负责人后填写） 

延迟毕业的学生根据实

际情况填写 1 或 7 


